
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我局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副处级财政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承担全市建筑市场（不含湘江新区、高新区）、

房地产市场的行政执法工作，对其违法违规行为采取执法措

施；集中行使市城管局委托的相关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

罚权。单位内设机构 10个，分别为办公室（加挂协调指导

科）、人事教育科、法规科、监察室等 4个科室，芙蓉、天

心、岳麓、开福、雨花、机动等 6个执法大队。目前局编制

80名，实有在编人员 78人；另有中级雇员 4人、普通雇员

25人、退休人员 8人。

重点工作计划：1.做好执法巡查，保持建筑市场、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2.深入推进“蓝天保卫战”，全面

落实“三年行动方案”；3.努力加强学习培训，继续抓好课题

研究，提高综合办案能力；4.不断创新宣传方式，扩大执法

影响效果；5.抓好信息化建设，提升执法技术水平。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

容、涉及范围等。

我局支出情况：2020 年总支出 2515.57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2358.19 万元，包含人员经费支出 2073.33 万元，公用



经费支出 284.86 万元。项目支出 157.38 万元。主要用于人

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行政执法相关费用及办公设备购置

等。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 2358.19 万元，较去年增加 288.17 万元，增

长 13.92%，包含人员经费支出 2073.33 万元，较去年增加

250.7 万元，增长 13.75%；公用经费支出 284.86 万元，较

去年增加 37.47 万元，增长 15.15%，。基本支出主要用于局

机关和各大队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

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和办公费、培

训费、差旅费、水电费、公车运行等日常公用经费。

资金管理情况：一是健全了办公费、差旅费、培训费等

财务制度，强化财务约束，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持会议

费、“三公”经费支出预算管理，杜绝无预算、超支预算支

出行为，并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推进厉行节约信息公开；二

是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强化预算管理意识，增强部门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三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四是强化财务规范化管理，做好内控体系和财务信息系

统建设。

“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加大对“三公”经费

管理，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确保“三公”经费各项要求落到实处。2020 年“三公”

经费 60.41 万元，较上年增加 36.56 万元，增长 153.3%。增

加原因主要是我局购置两台公车。 本年度无公务接待费和

出国（境）及外出学习考察费用，无违规购车、豪华装修行

为，车辆实行统一调度、定点加油、保险、维修、统一结账

的办法进行管理。定期登记上报公务车辆情况，节假日严格

执行公务车辆统一停放在单位停车场的规定。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

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项目支出 157.38 万元，较年初增加 2.85 万元。包含供

排水专项经费 6.98 万元，执法专项经费 147.43 万元，住房

补贴 2.97 万元。项目支出与预算差异主要是年中发放住房

补贴 2.97 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住建领域执法培训、执法检查、物业

费、执法宣传、法律顾问费及诉讼费等业务。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

制订及执行情况。

我局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长

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局内部控制管理手册》使用项



目资金，明确了项目资金的使用范围及管理要求，始终坚持

专款专用，按照上级资金文件安排结合我局实际情况使用项

目资金，我局按季度开展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及时汇总

季度目标完成情况，力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资金阶段性

任务能按计划完成，保证了年度目标任务按时完成。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

竣工验收等情况。

我单位无招投标项目。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

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

根据市住建行政执法局职责，负责相关重大违法行为查

处和专项执法工作；承担管辖范围内跨行政区域案件、国家

和省级园区案件、上级交办案件的查处督办工作；承担全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督察工作；负责市级与区县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联动工作；参与市直其他行政执法

机构开展的联合执法。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我单位 2020 年期初资产总额为 408.26 万元，2020 年新

增资产（办公设备：电脑、打印机、碎纸机等）45.64 万元，

报废资产 30.96 万元，故 2020 年固定资产为 422.94 万元。

其中，家具用具 41.13 万元，占资产比例的 9.7%；通用设备



381.81 万元，占资产比例的 90.3%（含公务用车 14 辆，其

中 1台报废公务用车已按程序被财政指定回收公司拖走未销

卡，实际在编公务车数量为 13 台，共计 248.78 万元，占通

用设备总额的 65.16%）。我单位严格按照年初下达的批复资

产采购标准进行资产配置，根据办公的实际使用情况分配资

产，将已达到报废年限确实无法使用的资产，按要求进行申

报处置。2020 年报废资产 30.96 万元，占总资产的 7.3%。

我单位有专门的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资产的管理工作，对资产

的申报、购买、领用、报废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保证了资产

的安全和使用率。我单位严格遵守财政资产管理制度，对资

产变动情况进行及时更新，制定了资产使用明细表，使资产

的分配合理化、准确化，并对资产的使用及去向进行严格登

记，禁止随意变动，做到了资产流动轨迹清晰可见。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局 2020 年度加强了财务管理，落实厉行节约的各项

规定，进一步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缩会议、文件等方面



的费用支出，2020 年会议费开支 0.8 万元，较去年减少 13.25

万元，降低 94%，2020 年培训费开支 12.85 万元，较去年减

少 9.42 万元，降低 42.3%；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务车使用管

理，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不超规格接待。

2020 年，我局不断创新执法办案方式，努力完善执法工

作体制，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落实执法巡

查网格化责任，开展了 15 次专项执法行动，办理了省住建

厅、市纪委、市住建局交办的“3•13”“7•9”“8•27”三个专

案。全年，执法巡查出动执法人员 16686 人次，下达责令改

正通知书 590 份、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125 份、严重不良行

为记录认定书 12 份，约谈 139 个责任主体 235 人（次）。全

年共办结案件 68 件，行政处罚案卷评查为全省市州住建局

序列第一名、全市“优秀”。

(一）狠抓新冠疫情防控，执法服务工作成效显著。我

局按照市住建局党组的要求，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

手抓”。通过网格化执法，指导所管工地和楼盘建立健全了

防疫制度，发放了 415 份《疫情期间执法服务温馨提示》。

通过服务，有 159 个建筑工地、178 个销售楼盘完善了相关

手续。执法工作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二）狠抓招标投标治理，依法办案能力大幅提升。根

据省住建厅、市纪委和市住建局交办，成立了“3•13”“7•9”



“8•27”3 个专案组，重点查处围标串标、弄虚作假等违法

违规行为。“8•27”专案涉案的 32 家企业分布在 11 个省 26

个市。三个专案组调查了 60 家涉案企业及 137 名涉案个人，

邮寄函件 64 份，电话对接 2000 多次，三批次出省调查取证，

办理案件 55 件。全年组织了 11 场听证会、1次行政复议。

（三）狠抓执法监管落实，推动市场秩序持续向好。我

局坚持日常执法与专项执法相结合，巡查与督查相结合，行

政执法联合与行政监管联动相结合，扎实抓好对建设、房地

产、物业三大市场的执法监管。督促项目责任主体新增围挡

面积 5050㎡；新增公益广告 251 块，约 2963㎡。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迎检中，分 5次约谈 28 个项目 70 名负责人。发放

了 2490 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宣传册及海报，2500

份禁毒宣传手册及海报，200 套（2000 份）自制的公益广告，

180 本新型装配式围挡标准图集。我局为长沙蝉联全国文明

城市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反炒房”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

督促整改房地产销售项目 556 个、中介项目 301 个，下达《楼

盘开盘执法服务告知书》315 份，处理房产类信访投诉件 356

起，房地产市场秩序向好。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房地产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21 份，执法约谈责任

主体 106 个，责令 6家中介门店停业整改，移交问题线索 6

个，曝光 6个违法违规项目和 4名个人，立案处罚 3个项目，

重点整治了 12 个方面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了房地产经纪市



场专项执法行动，检查经纪机构及门店 100 家次，下达工作

联系函 4份、责令改正通知书 9份，约谈了新环境、贝壳等

多家经纪机构负责人，上报曝光 7 个中介门店和 16 名从业

人员，责令 3家中介门店停业整顿，进一步规范了房地产经

纪市场行为。重点监管工作高效。召开了两次大范围的房地

产中介机构和房地产销售项目执法服务座谈会。班子成员深

入贝壳找房（链家）等 4家中介及平台公司总部走访调研，

撰写的《关于房地产中介机构及网络平台公司的调研报告》

得到市住建局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四）狠抓法治建设，知法守法意识逐步增强。全面落

实行政执法领域三项制度，严格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和案件办

理流程。积极营造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曝光 26

个责任单位、6 个责任人。10 月份，以“法治长沙 幸福万

家”为主题，有针对性地组织了 6场不同内容的执法宣传活

动，500 多家企业参与，宣传现场受众达 7000 余人次，网络

直播、抖音平台、地铁和公交移动电视播放等受众达 400 万

人次。今年组织了两次执法人员培训，并取得了良好的培训

效果，提高执法人员办案能力。

（五）狠抓信访维稳，人民至上理念不断强化。全年，

共办结投诉件 877 起。其中，12345 工单 764 件、网络+交办

件 70 起，信访办理系统 31 起，接访 12 件，市民回访满意

率高，多次收到市民群众自发赠送的锦旗和感谢信。



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0 年我局根据财政局相关指示要求，做了大量绩效管

理工作，但也还存在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的问题，如执法

培训工作参训人员不可预见，使实际培训支出目标与实际情

况存在出入等，造成预算不精细。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规范选定绩效指标，合

理确定指标标准，加强绩效评价工作。二是严格预算管理，

进一步细化预算，增强预算约束意识，提高科学化、精细化

预算管理水平。

十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依据绩效自评结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根据上级要求

及时公示公开。


